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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湘潭市知识产权综合服务中心、湘潭市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湘潭大学、湖

南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湖南省知识产权局、湘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湘潭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湖南科技

大学、湖南工程学院、湖南高瑞电源材料有限公司、湖南胤实科技服务有限公司、长沙朕扬知识产权代

理事务所、湘潭市工矿电传动车辆质量检验中心、湘潭鸿毅知识产权咨询有限公司、湖南省技术产权交

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友华、于绍东、彭清辉、周卫、杨思超、荣玫、张道兵、黄中华、席柳江、

邹凯、高天翔、陈建军、杨斌、谢芬、于海龙、曾立英、任凯强、黄灿、吴文波、谢贤国、韩晓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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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专利）转化为标准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科技成果（专利）转化为标准服务的基本要求、程序和要求、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开展科技成果（专利）转化为标准的服务及相关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012 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投诉处理指南

GB/T 19013 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外部争议解决指南

GB/T 20003.1—2014 标准制定的特殊程序 第 1 部分：涉及专利的标准

GB/T 21374—2008 知识产权文献与信息 基本词汇

GB/T 24421.5—2023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5 部分：改进

GB/T 33450—2016 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指南

GB/Z 43194 团体标准涉及专利处置指南

DB43/T 731 顾客满意度测评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科技成果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chievement
在科学技术活动中通过智力劳动所得出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产品。

[来源：GB/T 33450—2016，3.1]

3.2

专利 patent
专利权所保护的技术方案或设计，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来源：GB/T 21374—2008，3.2.1]

3.3

标准必要专利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实施该项标准所必不可少的专利。

3.4

科技成果（专利）转化为标准服务 service of transformation from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chievement (patent) to standard

以科技成果（专利）为基础，按照标准制修订程序要求提供转化服务的活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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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1 服务机构

4.1.1 依法设立，诚信经营，具备固定工作场所，有满足办公需要的设施设备。

4.1.2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建立适宜可行、符合自身管理和发展需求的管理制度。

4.1.3 有开展科技成果（专利）转化为标准服务相适应的专家队伍、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

4.1.4 应向委托方提供客观、真实、有效的信息，全面履行承诺。

4.1.5 对委托方的技术秘密和经营秘密承担保密义务，维护委托方的权益。

4.1.6 宜建立科技成果（专利）信息库，并合理管理和组织利用。

4.2 服务人员

4.2.1 遵守职业道德，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注重职业形象。

4.2.2 熟悉与服务范围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4.2.3 掌握与本专业领域相关的适用技术信息。

4.2.4 熟悉标准化理论和方法，具备与所从事的转化服务有关的专业技能。

4.2.5 每年接受相关培训。

5 服务程序和要求

5.1 服务程序

服务程序包括服务对接、转化潜力评估、服务受理、组织实施、评审验收、成果交付、资料归档和

后续服务 8 个环节，见附录 A。

5.2 服务对接

服务机构收到委托方服务需求后，应及时与委托方对接，提示委托方充分提供合法、真实、有效的

技术资料和证明材料给服务机构，必要时服务机构可进行实地考察。

5.3 转化潜力评估

5.3.1 准备

在了解委托方科技成果（专利）信息后，服务机构应组织人员收集、整理、归纳关联资料，并启动

需求分析。

5.3.2 科技成果转化潜力评估

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潜力按 GB/T 33450—2016 进行评估。

5.3.3 专利转化潜力评估

5.3.3.1 专利转化为标准的潜力评估应包括合规必要性、标准特性、技术成熟度、推广应用前景及同

领域标准的分析。

5.3.3.2 专利转化为标准的合规必要性评估，宜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a） 专利申请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专利号、名称、权利范围及相关技术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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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无虚假宣传和假冒专利；

c） 是否经过授权且在有效期内；

d） 有无标注专利号和专利种类；

e） 收集的专利信息是否必不可少、全面、系统、有效；

f） 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能否在遵循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FRAND 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专利免

费或收费许可；

g） 拟转化为标准的专利权利要求技术特征与标准技术特征匹配程度；

h） 标准涉及专利的法律状态稳定性及存在的专利权侵害导致的诉讼纠纷风险。

5.3.3.3 专利转化为标准的特性评估，宜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a） 共同使用的特性，拟转化为标准的专利在一定范围内可被相关方共同使用；

b） 重复使用的特性，拟转化为标准的专利非适用于一次性活动。

5.3.3.4 专利转化为标准的技术成熟度评估，宜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a） 专利应用时间、范围以及社会认可度；

b） 专利所处的生命周期；

c） 专利是否能在产业运用；

d） 专利的设计思想、内容是否符合市场发展导向；

e） 专利所拥有的技术能否解决该行业、领域的难点；

f） 专利在所处行业中的创新性、引领性，填补国际或国内空白或优于同业水平情况；

g） 专利与相关技术的协调性；

h） 专利对行业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

5.3.3.5 专利转化为标准的推广应用前景评估，宜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a） 专利所属产业的性质；

b） 专利运营状况；

c） 专利是否具有跨行业的通用性；

d） 专利对经济的带动作用；

e） 专利与市场的对接有效性；

f） 专利对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

5.3.3.6 专利转化为标准与同领域标准的协调性分析，宜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a） 从标准的适用范围、核心内容、技术指标等角度，着重分析拟转化的专利与现行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协调性，避免标准间交叉重复；

b） 明确拟转化为标准的专利性质。

5.3.4 告知评估结果

服务机构形成评估结果后应及时告知委托方，包括：

a） 评估结果为可转化的，双方进入服务受理环节；

b） 评估结果为不适合转化的，服务机构说明原因并退还全部材料给委托方。

5.4 服务受理

5.4.1 委托方在收到评价结果后，双方有合作意向的应签订服务合同/协议。服务合同/协议应包含服

务内容、服务时限、收费方式、各相关方权利和义务等内容。

5.4.2 服务机构应将标准相关管理机构规定的标准制定程序及转化过程中所需资料告知委托方，资料

不全的，提示或协助委托方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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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组织实施

5.5.1 服务机构应根据委托方要求制定服务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团队名称、组成人员、目标任务、

服务内容及要求、服务工作计划等。服务方案中标准立项、起草、征求意见、审查等阶段的要求应符合

标准相关管理机构的规定。

5.5.2 服务机构应按服务方案组织实施，应做到：

a） 主动与委托方保持沟通并提供专业指导；

b） 收集实施过程需要的数据和资料并进行整理分析；

c） 把控项目实施进度并及时反馈实施进展情况；

d） 按时提交服务阶段性成果。

5.5.3 标准的类型和核心内容按 GB/T 33450—2016 确定。

5.5.4 服务机构应按下列程序认定标准必要专利：

a） 在制定标准前向利益相关方公开征求标准必要专利的信息；

b） 专利权人向服务机构披露其所拥有的与标准技术相关的专利信息；

c） 服务机构对接收到的申报信息进行审核，确保相关专利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d） 服务机构委托标准必要专利认定人员综合考虑标准的实施范围和所涉及的专利权，依据专

利的技术贡献度、必要性和相关性等因素进行评估和判定。

5.5.5 对于认定为标准必要专利的专利，应按以下要求进行处置：

a） 在披露必要专利时，应提供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见 GB/T 20003.1—2014 中表 A.1）及相

关证明材料；

b） 涉及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明时，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应向标准归口机构填写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

明表（见 GB/T 20003.1—2014 中表 A.2）和/或通用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明表（见 GB/T 20003.1

—2014 中表 A.3）；

c） 应通过适宜的公共渠道公布标准或标准草案中涉及的专利信息，公布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涉及专

利的标准或标准草案、已披露的专利清单（见 GB/T 20003.1—2014 中表 A.4）、联系方式。

5.5.6 科技成果（专利）转化为团体标准时涉及专利宜按 GB/Z 43194 处置。

5.5.7 服务机构按照形式审核、内部审核和专家审核三级质量控制机制，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审核并

确定最终服务成果。

5.6 评审验收

组织实施完成后，服务机构和委托方按照标准相关管理机构的要求进行标准审查或评审验收。审查

或验收通过的，及时进行委托事项的成果交付；审查或验收未通过的，协商沟通进一步实施方案，继续

提供服务。

5.7 成果交付

服务完成后，服务机构应及时交付服务成果，包括但不限于：

a） 标准报批稿和编制说明；

b） 审查会议纪要；

c） 标准实施的宣贯和推广材料；

d） 标准解释；

e） 反馈和评估机制。

5.8 资料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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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构应建立服务档案，档案应分类清晰，易于识别和检索，宜采用信息化技术。

服务档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服务合同；

b） 立项资料；

c） 征求意见资料；

d） 技术审查资料；

e） 报批资料；

f） 发布公告；

g） 历次版本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

h） 合同约定的其他资料。

5.9 后续服务

服务机构应定期进行回访跟进服务，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a） 服务效果；

b） 标准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修改建议；

c） 标准实施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d） 标准复审。

6 服务评价与改进

6.1 过程监测

6.1.1 服务机构应对服务方法、服务过程和服务质量进行监测，明确监测的要求、内容和频次，并及

时纠正和预防。

6.1.2 服务机构与委托方或其他相关方出现争议时按照 GB/T 19013 处理。

6.2 投诉处理

服务机构应建立投诉处理制度，受理并及时处理委托方的意见或投诉，投诉按照 GB/T 19012 处理。

6.3 服务评价

6.3.1 服务评价宜参照 DB43/T 731 采用自我评价、委托方评价和第三方评价等方式进行。

6.3.2 策划和实施服务评价时应考虑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服务完成情况；

b） 服务满意度情况；

c） 投诉处理情况；

d） 其他相关方反馈情况。

6.4 服务改进

6.4.1 服务机构应对服务评价结果、回访情况、客户投诉意见进行分析，确定改进目标，制定和落实

改进措施，持续改进服务质量。

6.4.2 服务改进程序宜按照 GB/T 24421.5—2023 第 7 章的相关规定执行。



DB43/T 3216—2025

6

附 录 A

（资料性）

服务程序

图A.1给出了科技成果（专利）转化为标准的服务程序。

图A.1 服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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